
关于 2016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的说明 

 

经市七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的 2016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

算支出预算为 74085 万元，加上级补助等，年终决算支出 

181323 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%，同比增长 24%。其中： 

1.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7993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97%，比

上年增长 71%。 

2.国防支出 670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82%，比上年增长

526%。 

3.公共安全支出 6344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228%，比上年

增长 4%。 

4.教育支出 20601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222%，比上年下降

11%。 

5.科学技术支出 499 元，完成预算的 69%，比上年下降 

42%。 

6.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425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284%，

比上年增长 38%。 

7.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4747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06%，

比上年增长 10%。 

8.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7420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

296%，比上年增长 68%。 

9.节能环保支出 9467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6529%，比上 

年增长 33%。 



10.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6636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483%，

比上年增长 76%。 

11.农林水事务支出 43912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327%，比

上年增长 6%。 

12.交通运输支出 1889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367%，比上年

增长 85%。 

13.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 2087 万元，完成预 

算的 1044%，比上年下降 45%。 

14.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 2562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42

倍，比上年下降 5%。 

15.金融监管等事务支出 707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00%，

比上年增长 64%。 

16.国土海洋气象等事务支出 678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

64%，比上年增长 199%。 

17.住房保障支出 12137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417%，比上年

增长 87%。 

18.其他支出 100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4%，比上年下降

93%。  

19.债务利息支出 9449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618%，比上

年增长 200%。


